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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　函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2 日

發文字號：營署綜字第 1061168568 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 106 年 12 月 5 日召開「三維智慧海岸基礎資料建置

案」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1 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署 106 年 11 月 30 日營署綜字第 1060112490 號開會通

知單辦理。

正本：朱委員子豪(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)、周委員天穎(逢甲大學地理資 訊
系統研究中心)、郭委員瓊瑩(文化大學景觀學系)、張委員學聖(國立成功大 學都
市計劃學系)、唐委員家慶(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)、徐委員守道(誠
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)、國立中央大學(太空及遙測中心)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原
住民族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、行政院農業委
員會漁業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、交通部、交通部觀光局、交通部
臺灣鐵路管理局、教育部、經濟部、經濟部工業局、經濟部礦務局、經濟部水
利署、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
府、6 直轄市政府、臺灣省 14 縣(市)政府、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、內政部資訊
中心、本署城鄉發展分署、國家公園組

副本：本署綜合計畫組(一科、三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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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三維智慧海岸基礎資料建置」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錄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6 年 12 月 05 日(星期二)下午 2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營建署 B1 第 3 會議室 

參、會議主持人：林組長秉勳(林副組長世民代) 

肆、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簿 

記錄：李維芹 

伍、結論： 

一、 本案期末報告內容原則同意，請規劃單位依契約書規定辦理

後續事宜。 

二、 各出席委員及各單位代表意見（詳附錄發言要點），請規劃單

位納入參考，並將意見處理情形對照表納入總結報告書；必

要時，列為議題納入工作會議討論。 

陸、散會：下午 4時 1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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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發言要點（依發言順序） 

一、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： 

(一)倘本計畫對於歷史變遷之航照圖有需求，可洽本會農林航空測

量所申請相關圖資。 

(二)本計畫系統之衛星影像為能否提供下載，或是否可在圖台上套

疊，請補充說明。  

(三)UAV 應用於海岸線是最好的，因為 UAV 的尺度較小，而海岸線

又是線性的，所以觀測起來相對有效率。本會漁業署亦有應用

UAV 技術進行西南漁場的監測，後續相關資料建議可與本計畫

辦理成果互通有無或進行疊圖分析等。 

二、 臺南市政府： 

(一)本計畫所建置之平台，其內網權限可否開放於其他單位(如地

方政府)使用？ 

(二)建議增加 6 處 UAV 的拍攝時間(時/分/秒)及潮位資料。 

三、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： 

依國土測繪法第 18 條規定，機關辦理應用測量達一定規模或條

件者，其測量計畫應送該管主管機關備查。倘本案之 UAS 數值地形模

型成果符合國土測繪相關法令，則需將圖資登記於地政司系統中，讓

成果資料流通供享。 

四、 本署城鄉發展分署： 

建議在未來方向，運用 UAV 拍攝藻礁及紅樹林區域，且利用低潮

時間或是偵測植被等方式來判釋分布範圍，對於後續可以進而了解生

態發展。  

五、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： 

希望營建署能將潮間帶相關圖資開放給各單位於公務使用。 

六、 朱委員子豪(書面意見) 

(一)臺灣海岸的變遷偵測十分重要，由過去的 2D 變遷轉為建立 3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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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資料庫，是正確的方向。 

(二)由於臺灣海岸是動態地形，不只地形會快速變遷，還有動態的

海潮才是最大的干擾。海潮的潮位高低會影響海岸線的位置，

而影響海岸線進退的判釋。尤其是西海岸的海埔地坡地很緩，

潮位更嚴重的影響海岸線的位置。所以用 2D 的遙測影像判釋

會有很多的海岸線誤判的狀態，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判釋影像時

間的潮位無法標準化。 

(三)若要準確判定海岸線的侵蝕或堆積，則需要影像配合海埔地的

地形測量，真正海岸線的變化，需要先律定海岸線的定義，如

潮位為 0米的海岸線為標準海岸線。問題是我們沒有不同年代

的海岸潮間帶地形測量資料(或 DEM)，故無法準確的劃定 0 米

濱線，或是比對不同年代的 DEM，才可以知道真正海岸地形的

侵蝕與堆積。 

(四)目前計畫中的衛星影像，與 UAV 要配合攝影時間與其對應的潮

位，找出相似潮位的影像，才能比較。否則會有極大的誤差出

現(尤其西海岸)。否則就需要每年都要有海埔地的地形測量

(或 DEM)而不能只有最近的 DEM。 

(五)近年的 DEM 有助於了解現地的狀態，與視覺上的判釋。但若要

精準的比對變化，則還是需要對應年份的立體航空照片，來進

行立體測量(需要較完整的海埔地立體航照，才能進行較細緻

的測量)。 

(六)衛星影像可能無法提供完整精確的 DEM 資料，也就只是 2D 的

影像，若可以有立體航照，則可以建立對應年的 DEM，可以提

供精確的數值比對，或是提供 3D 視覺的展示。 

(七)建議先建立對應年份可用航照立體向對(需要有海埔地露出的

航照)、進行 DEM 的生產，才可建立真正有用的海岸變遷資料

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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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唐委員家慶(書面意見) 

(一)期末報告中呈現不同規格的三維模型，是否皆能提供下載編輯?

且在模型中對於海面的呈現似乎與陸地區域有所差異，請規劃

單位進一步說明差異原因及解決辦法。 

(二)目前系統平台於影像資料的展示方式各有不同，如衛星影像係

以縮圖排列的方式呈現，而 UAS 拍攝的正攝成果則以疊圖方式

處理，建議應統一一種呈現方式。 

(三)目前在系統中，就潮間帶地形的展示方式是以各縣市分別呈

現，建議增加切換展示全台的潮間帶地形功能選項。 

八、 經濟部水利署(書面意見) 

本計畫辦理 13 處海岸侵淤熱點及海岸線分析，建議後續成果提

供本署辦理海岸防護計畫相關擬訂工作。 

九、 本署綜合計畫組： 

(一)期末審查會議後需提送總結報告書，建議內容需增加空域申請

的相關資訊、潮間帶基本資料說明、內外網之差異等的詳細說

明。  

(二)本計畫所建置之平台，是否能提供資料上傳功能，以利個別開

發案件能夠上傳相關資料。 

(三)有關本計畫所建置之平台，後續主機是否移至署內，及是否辦

理教育訓練等相關細節，會後於工作會議討論。 

(四)目前期末報告書內容中，有關後續建議事項尚無深入討論，請

規劃單位就後續 UAV 技術應用層面所需經費或規格等資料，進

行彙整性分析，並補充於總結報告書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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